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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改香港主要營業地點
及

更改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

更改香港主要營業地點

Weimob Inc.（「本公司」）之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公司之香港主要營業
地點已更改為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二座31樓，自2025年11月14日起
生效。

更改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

董事會宣佈，Sparrow Charles Harry先生（「Sparrow先生」）已不再擔任根據香港
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第16部項下的代表本公司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
的授權代表（「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」），自2025年11月14日起生效。董事會已決議
委任本公司聯席公司秘書伍秀薇女士為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以取代Sparrow先生，
自2025年11月14日起生效。

承董事會命
Weimob Inc.

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
孫濤勇

中國，上海
2025年11月14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孫濤勇先生、方桐舒先生、游鳳椿先生及費
雷鳴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緒富先生、唐偉先生及徐曉鷗女士。

* 僅供識別


